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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涉税专业服务程序与方法

【知识点 5】税收优惠的审核

一、免税收入

二、免征与减征优惠

三、高新技术企业优惠

四、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

五、小型微利企业优惠

六、加计扣除优惠

七、创投企业优惠

八、加速折旧优惠

九、减计收入优惠

十、税额抵免优惠

十一、非居民企业优惠

一、免税收入

1.国债利息收入及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

注：国债转让收益不免税。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收益。

【提示】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

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

性投资收益。

【提示】上述免税的投资收益都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 12 个月取得的投资

收益。

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二、免征与减征优惠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二）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又免又减)

（一）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税收优惠

免征 （1）蔬菜、谷物、薯类、油料、豆类、棉花、

麻类、糖料、水果、坚果的种植

（2）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

（3）中药材的种植。

（4）林木的培育和种植

（5）牲畜、家禽的饲养（含猪、兔的饲养及

饲养牲畜、家禽产生的分泌物、排泄物）

（6）林产品的采集



（7）灌溉、农产品的初加工、兽医、农技推

广、农机作业和维修等农、林、牧、渔服务

业项目

（8）远洋捕捞

减半征收 （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

的种植；（花香饮茶）

（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

【例题 1·单选题】下列所得，可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优惠的是（ ）。

A.种植油料作物的所得

B.种植豆类作物的所得

C.种植棉类作物的所得

D.种植香料作物的所得

【答案】D

【解析】企业从事下列项目的所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1）花卉、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和香料作物的种植；（2）海水养殖、内陆养殖。选项 ABC 均免征企业所得税。

2.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对非营利性科研机构、高等学校接收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机构基础研究资金收入，

免征企业所得税。

3.对企业投资者持有 2019—2023 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4.对个人投资者持有 2019—2023 年发行的铁路债券取得的利息收入，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征收个

人所得税。

（二）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又免又减)

1.一个纳税年度内，居民企业转让技术所有权所得不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免征企业所得税；

超过 500 万元的部分，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提示】居民企业转让 5 年以上非独占许可使用权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也纳入上述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

技术转让所得范围。

技术转让所得 =技术转让收入—技术转让成本—相关税费

技术转让收入 指当事人履行技术转让合同后获得的价款

不包括销售或转让设备、仪器、零部件、原材料等非技术性收入

不属于与技术转让项目密不可分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等收入，不得计入技术

转让收入。

【提示】可以计入技术转让收入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收入，指转让方为使受

让方掌握所转让的技术投入使用、实现产业化而提供的必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培训所产生的收入，并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技术转让合同中约定的与该技术转让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2）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收入与该技术转让项目收入一并收取价款

技术转让成本 指转让的无形资产的净值。

即该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减除在资产使用期间按照规定计算的摊销扣除额后的余额

2.不得享受技术转让减免税优惠的情形包括：

（1）居民企业取得禁止出口和限制出口技术转让所得；

（2）居民企业从直接或间接持有股权之和达到 100%的关联方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

（3）应单独核算技术转让所得，并合理分摊企业的期间费用；没有单独核算的，不得享受优惠。

【例题 1·计算题】甲企业转让技术所有权取得收入 700 万元，直接与技术所有权转让有关的成本和费用 100

万元。不考虑其他因素，计算该项技术转让所得需要交纳的企业所得税。



【解析】该项技术转让所得=700-100=600 万元

该项所得需要交纳的企业所得税=500*0%+（600-500）*25%*50%=12.5 万元

三、高新技术企业优惠

1.税率优惠

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提示】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自高新技术企业证书颁发之日所在年度起享受税收优惠。

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其资格自颁发证书之日起有效期为 3年。

2.认定条件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企业申请认定时需满足 1 年以上

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

识产权的所有权

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0%以上（≥10%）

近三个会计年度

（不满三年的

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

研究开发费用总额

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5000 万元 比例不低于 5%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

5000 万元＜X≤2 亿

比例不低于 4%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2 亿 比例不低于 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 60%

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企业申请认定前 1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企业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应每年 5 月底前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填报上一年度知识产权、

科技人员、研发费用、经营收入等年度发展情况报表。

3.监督管理

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认定机构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1）在申请认定过程中存在严重弄虚作假行为的；

（2）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

（3）未按期报告与认定条件有关重大变化情况或累计 2 年未填报年度发展情况报表的。

注：对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企业，由认定机构通知税务机关按规定追缴其自发生上述行为之日所属年

度起已享受的税收优惠。

四、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优惠

对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注册的法人企业；

2.从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的一种或多种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采用先进技术或具备

较强的研发能力；

3.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企业职工总数的 50%以上；

4.从事《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认定范围（试行）》中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业务取得的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50%以上；



5.从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取得的收入不低于企业当年总收入的 35%。

五、小型微利企业优惠

1.基本条件

2.特殊规定

【例题 1】甲企业为小型微利企业，2022 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是 250 万元，不考虑其他税收因素，计算在享

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后，2022 年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解析】甲企业 2022 年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00×12.5%×20%＋（250－100）×25%×20%＝2.5+7.5=10（万

元）

3.小型微利企业的征收管理

（1）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所得均负有我国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企业。仅就来

源于我国所得负有我国纳税义务的非居民企业，不适用上述规定。

（2）符合规定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无论采取查账征收还是核定征收方式均可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

（3）小型微利企业，在预缴和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通过填写纳税申报表相关内容，即可享受小型微利企

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4）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统一实行按季度预缴。

（5）原不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的企业，在年度中间预缴企业所得税时，按上述规定判断符合小型微利企业

条件的，应按照截至本期申报所属期末累计情况计算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

（6）实行核定应纳所得税额征收的企业，根据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规定需要调减定额的，由主管税

务机关按照程序调整，并及时将调整情况告知企业。

（7）企业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已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免政策，汇算清缴企业所得税时不符合规定的，应

当按照规定补缴企业所得税税款。


